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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声明 

  

 

一、 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

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不承担责任。 

 

三、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

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

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

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六、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

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

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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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

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

人不存在偏见。 

 

八、 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

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

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

的要求。 

 

九、 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

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

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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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3）第 1131 号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贵州

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

估结果摘要报告如下： 

一、 评估目的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股权。 

二、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贵州方大

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评估范围为经济行为之目的所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于评估基准日申报的所有资产和相关负债。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财务报表经过中审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计，出具 CAC 赣审字[2023]0061 号审计报告。 

三、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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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五、 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六、 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纳

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6,645.81 万元，本次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789.05 万元，增值额为 3,143.24 万元，增值率为 47.30%。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人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中所载明

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除本报告已披露的特别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使用有效期以内，

当经济行为发生时，如企业发展环境未发生影响其经营状况较大变化的情形，评

估结论在使用有效期内有效。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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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3）第 1131 号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

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贵州

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

如下。 

一、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及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

估报告使用人 

（一） 委托人 

公司名称：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大道 31 号 

法定代表人：居琪萍 

注册资本：233180.5223 万元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网络货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危险废物经

营，旅游业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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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钢、铁冶炼，通用零部件制造，

弹簧制造，弹簧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铁合金冶炼，黑色金属铸

造，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钢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压延加工，有色金属

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

加工处理，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电气设备修理，冶金专用设备制造，冶金专用

设备销售，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炼焦，煤炭及制品销售，化

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肥料销售，耐火材料生产，耐火材料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再

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

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招投标代理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游览景区管理，专业设计服务，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休闲观光活动，停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 被评估单位概况 

1. 公司登记事项 

名    称：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贵州省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扁担山乡星拱村 

法定代表人：谭兆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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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饮料

[瓶（桶）装饮用水类（其他饮用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房屋、土地的租赁;瓶（桶）

装饮用水代加工。） 

2. 历史沿革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成立时公司名

称为贵州方大锶布泉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壹亿元整，实收资本壹亿元整。公司股

东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2014 年 5 月 19 日，公司通过章程修正案，名称变更为贵州方大黄果树食

品饮料有限公司。 

3. 经营管理结构 

 

4. 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资本 实缴资本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10000.00 

 

5. 财务状况 

企业近三年的资产及负债状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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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22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1,697.92  1,747.12  1,720.30  

非流动资产 7,511.68  8,144.33  8,802.84  

  固定资产净额 3,117.72  3,641.21  4,180.90  

  无形资产 4,384.30  4,503.12  4,621.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67  0.00  0.00  

资产总计 9,209.61  9,891.45  10,523.14  

流动负债 195.52  175.96  195.13  

非流动负债 2,368.27  2,704.94  3,041.60  

负债合计 2,563.80  2,880.89  3,236.73  

所有者权益 6,645.81  7,010.56  7,286.41  

损益状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2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一、营业收入 413.14  511.98  489.53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405.45  502.92  487.43  

其他业务收入 7.70  9.06  2.11  

减：营业成本 673.01  728.40  623.26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671.69  725.13  623.17  

其他业务成本 1.33  3.27  0.09  

     营业税金及附加 0.18  0.20  0.58  

     销售费用 50.25  67.99  96.98  

     管理费用 297.31  294.84  290.57  

     财务费用 0.57  0.52  0.55  

     资产减值损失 93.94  16.75  32.88  

     信用减值损失 0.08  0.01  0.00  

 加：其他收益 337.64  336.86  337.45  

     资产处置收益 0.00  19.96  0.00  

二、营业利润 -364.56  -239.92  -217.83  

    加：营业外收入 0.02  2.33  20.00  

    减：营业外支出 0.21  38.28  0.00  

三、利润总额 -364.75  -275.86  -197.83  

    减：所得税费用 0.00  0.00  321.73  

四、净利润 -364.75  -275.86  -519.56  

注：以上 2021 年、2022 年财务数据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计，并出具

了 CAC 赣审字[2023]0061 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2020 年财务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

西分所审计，并出具了 CAC 赣审字[2021]0060 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三） 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被评估单位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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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四）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它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以及根据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为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合法使用人。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

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资产评估报告而成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 评估目的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股权，特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所涉及贵州

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

估，为本次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本次经济行为涉及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

所审计。 

（一） 评估对象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对象为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贵州

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为经济行为之目的所涉及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于

评估基准日申报的所有资产和相关负债。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评估

基准日财务报表经过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计，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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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 赣审字[2023]0061 号标准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纳入

评估范围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6,645.81 万元，评估范围内各类资产及负债的

账面价值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 202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1,697.92  

非流动资产 7,511.68  

  固定资产净额 3,117.72  

  无形资产 4,384.3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67  

资产总计 9,209.61  

流动负债 195.52  

非流动负债 2,368.27  

负债合计 2,563.80  

所有者权益 6,645.81  

注：上表财务数据经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审计，出具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 企业申报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申报表外资产为探矿权。 

1、探矿权，勘查许可证证号：T5242016004053301；探矿权人：贵州方大黄

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勘查项目名称：贵州省镇宁县凹子寨矿泉水普查；图幅

号：G48E012015；勘查面积：3.6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2019 年 09 月 13 日

至 2021年 09月 13 日；发证机关：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2021年 12月 10 日，被评估单位与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贵州省探矿权

延续合同》，延续登记期限为 5 年，终止日期为 2026 年 09 月 13 日，延续后的

探矿权勘察范围为 2.45 平方公里，尚未取得新的探矿权证书。延续探矿权范围

拐点坐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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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引用其他机构报告 

1.本资产评估报告利用了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西分所出

具的审计报告。 

（五）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四、 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同时考虑价值类型与

评估假设的相关性等，确定本次资产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与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是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资产评估基准日的确定是考虑委托人相关经济行为的实现、会计核算

期、利率和汇率变化等因素后，与委托人协商后确定。 

资产评估是对评估对象在某一时点的价值做出的专业判断，选择会计期末作

为评估基准日，能够更加全面反映评估对象的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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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结论有效服务于评估目的、准确划定评估范围、高效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

评估作价依据的原则，选择与委托人经济行为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估基准

日。 

 

六、 评估依据 

在本次资产评估工作中我们所遵循的国家、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法律法

规，以及在评估中参考的文件资料主要有： 

（一） 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6. 《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 

7. 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8.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0 号令《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9.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根据 2014

年 07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 

10.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11. 《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12.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 

13. 其他与资产评估有关的法律法规。 

（二） 准则依据 

1. 《资产评估基本准则》（2017 年 8 月 23 日，财资【2017】43 号）； 

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外文文化创意园 8 号楼 3 层（100044）                                      14 

3.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4.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5.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

35 号）； 

8.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9.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0.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1.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2.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3.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1 号）； 

14.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5. 《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6. 《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7. 《商标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51 号）； 

18.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19. 《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 

20.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21.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规范》（GB/T 13727—2016）； 

22.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三） 权属依据 

1. 不动产权证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 机动车行驶证； 

3. 探矿许可证； 

4. 商标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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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资产产权转让合同； 

6. 大型设备的购置合同及相关产权证明文件； 

7. 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四） 取价依据 

1. 企业提供的资料 

（1） 企业提供的评估基准日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 企业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资产评估申报表； 

（3） 企业填报的未来收益预测表。 

2. 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资料 

（1） 《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

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2） 勘查许可证(证号：T52420161004053301)； 

（3） 《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2021)》（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2021

年 7 月）； 

（4） 《贵州省镇宁县凹子寨矿泉水资源勘查报告》(贵州省地质调查院，2018

年 6 月)； 

 

3. 资产评估机构收集的资料 

（1） iFind 同花顺资讯金融数据库； 

（2） 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查记录资料； 

（3） 评估专业人员自行搜集的与评估相关资料； 

（4） 与本次评估相关的其他资料。 

 

七、 评估方法 

（一） 评估方法的选择 

1. 评估方法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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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第十六条，“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市

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

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上述三种基本方法的适

用性，依法选择评估方法。” 

（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七条，“执行企业价值评估

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

市场法、成本法（资产基础法） 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十八条，“对于适合采用不同

评估方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

行评估。” 

2. 评估方法适用条件 

（1）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结合被评估单位的历史经营情况、未来

收益可预测情况、所获取评估资料的充分性，恰当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股利折现法是将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通常适

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现金流量折现法通常包括企业自由现

金流折现模型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被评估单

位所处行业、经营模式、资本结构、发展趋势等，恰当选择现金流折现模型。 

（2）市场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

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所获取

可比企业经营和财务数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可收集到的可比企业数量，考虑市

场法的适用性。 

市场法常用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数据，计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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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在与被评估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交易

案例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企业的买卖、收购及合并案例资料，计算价值比

率，在与被评估单位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 

（3）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

为基础，评估表内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

估方法。当存在对评估对象价值有重大影响且难以识别和评估的资产或者负债

时，应当考虑资产基础法的适用性。 

3. 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项目三种评估方法适用性分析： 

（1）收益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成立时间较长、历史年度业绩比较稳

定，未来预期收益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获得未来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

可以衡量，因此，本项目选用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2）市场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与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可比的同行

业上市公司不满足数量条件、同时同行业市场交易案例较少、且披露信息不足，

因此，本项目不适用于市场法。 

（3）资产基础法适用性分析 

考虑委托评估的各类资产负债能够履行现场勘查程序、并满足评定估算的资

料要求，因此，本项目选用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综上，本次评估我们选取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二） 评估方法具体操作思路 

1. 收益法评估操作思路 

我们采用现金流量折现法对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主营业务价值进行估

算，具体方法选用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以被评估单位收益期股权自由现金

流为基础，采用适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主营业务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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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出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的基础上，加上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

减去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价值，得出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 

在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事项如下： 

（1）股权自由现金流的计算 

预测期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追

加+（新增有息负债-偿还有息负债本金） 

（2）权益资本成本（CAPM 模型）的计算 

按照收益额与折现率口径一致的原则，本次评估收益额口径为股权自由现金

流量，则折现率选取权益资本成本（CAPM 模型），计算公式为： 

    RcMRPRfKe    

其中：Rf：无风险报酬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有风险调整系数。 

（2）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的计算 

被评估单位主营业务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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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CFE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FCFEn：预测期末年预期的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CAPM）；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3）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范围 

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范围包括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溢余

资产的价值等于溢余资产价值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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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划分为两类，一类为经营性资产，第二类为非

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是被评估单位经营相关的资产，其进一步划分为有效资

产和无效资产，有效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正在使用或者未来将使用的资产，无效

资产又称为溢余资产，指为经营目的所持有，但在评估基准日未使用或者可以预

测的未来不会使用的资产。 

溢余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定义具体如下： 

溢余资产指企业持有目的为经营性需要、但于企业特定时期，与企业收益无

直接关系、超过企业经营所需的多余资产。通过对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置状况与

企业收益状况进行分析，并进一步对企业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判断被评估单位是

否存在溢余资产。 

非经营性资产指企业持有目的为非经营性所需、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直接

关系的资产，如与企业主营业务无关的关联公司往来款项等。 

溢余资产价值和非经营性资产价值的估算以资产特点为基础，采用不同的评

估方法确定其价值。 

（4）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范围 

非经营性、溢余负债的范围包括溢余负债、非经营性负债等，相应的非经营

性、溢余负债的价值等于溢余负债与非经营性负债的价值之和。 

（5）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计算公式为：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非经营性、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溢

余负债价值 

2. 资产基础法评估操作思路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进行了评估，即首先采用适当的方法对各类资产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然后

加总并扣除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的负债，得出股东全部权

益的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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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各类资产和负债的评估方法如下： 

（1）货币资金：对于币种为人民币的货币资金，以核实后账面值为评估值。 

（2）其他债权性资产：主要是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等，分析其业务内容、

账龄、还款情况，并对主要债务人的资金使用、经营状况作重点调查了解，在核

实的基础上，以可收回金额作为评估值。 

（3）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等。对于库存时间短、流动

性强、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的外购原材料，以抽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评估值；

对于库存时间长、流动性差、市场价格变化大的外购原材料按基准日有效的公开

市场价格确定评估值；对产成品，根据销售价格扣除与销售相关的费用、税金（含

所得税），并按照销售状况扣除适当的利润，确定评估值；对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在抽查核实账簿、原始凭证、合同的基础上，视同产成品评估。 

（4）其他流动资产：为待抵扣进项税，以核实后的账面值做为评估值。 

（5）房屋建筑物 

基于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各待评估建筑类资产特点，本次评估对评估范围内

企业自建的建（构）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对主要自建建筑物的评估，是根据建筑工程资料和竣工结算资料按建筑物工

程量，以现行定额标准、建设规费、贷款利率计算出建筑物的重置全价，并按建

筑物的使用年限和对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

估净值。  

建筑物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其他自建建筑物是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以类比的方法，综合考虑各项评估

要素，确定重置单价并计算评估净值。  

重置全价：由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三部分组成。  

成新率：对于建筑类资产采用综合成新率方法确定其成新率。 

（6）机器设备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机器设备

的特点和收集资料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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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

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陈旧贬值、功能性陈旧贬值和

经济性陈旧贬值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方法。重置成本法估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7）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探矿权和商标。 

①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采用成本逼近法和市场法进行评估。 

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

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所有权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评估方

法。 

成本逼近法基本公式为：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益)×（1±

区位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替代原理，通过评估对象与可比交易实例的比较分析，

根据可比交易实例价格测算评估对象价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为： 

被评估宗地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A× B× C× D× 剩余年期修正系数 

被评估宗地价格=被评估宗地未进行剩余年期修正的价格× 剩余年期修正系

数 

被评估宗地未进行剩余年期修正的价格=可比实例价格× A× B× C× D 

式中：A—正常情况指数/比较实例交易指数 

B—评估期日地价指数/比较实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C—被评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D—被评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不包含剩余

年期修正，在最后单独修正） 

剩余年期修正系数=[1-1÷ (1+r)m]/ [1-1÷ (1+r)n] 

r---土地还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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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被评估宗地可使用年期 

n---该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期 

②探矿权 

对探矿权评估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 

勘查成本效用法即通过对已完成勘查投入现值及其效用价值的计算来确定

评估对象的价值。 

计算公式： 

F CrPc  

F)]1([
1

 


i

n

i

i PU  

式中：Pc—勘查成本效用法探矿权评估价值；  

Cr—重置成本； 

Ui—各类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Pi—各类地质勘查实物工作量相对应的现行价格和费用标准； 

ε—岩矿测试、其他地质工作（含综合研究及编写报告）、工地建筑等间

接费用的分摊系数。 

F—效用系数；     （F=f1×f2） 

f1—勘查工作布置合理性系数； 

f2—勘查工作加权平均质量系数；  

i—各实物工作量序号（i=1.2.3.„„.n）； 

n—勘查实物工作量项数。 
 

③商标权 

对商标权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评估由开发设计费、代理费、注册费、合理利润，公式如下： 

成本法评估值=开发设计费+代理费+注册费+合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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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非流动资产：为打井费用，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9）负债 

负债主要包括应付账款、合同负债、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款、

其他流动负债、递延收益等。资产评估师对企业的负债进行审查核实，在核实的

基础上，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作为负债的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评估履行了适当的评估程

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一） 明确业务基本事项 

与委托人就被评估单位和委托人以外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评估目的、评

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价值类型、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项目所涉及经济行为、评

估报告使用范围、评估报告提交期限及方式、评估服务费及支付方式、委托人及

其他相关当事人与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工作配合和协助等重要事项进

行商讨，予以明确。 

（二） 订立业务委托合同 

根据评估业务具体情况，对资产评估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专业胜任能力、独

立性和业务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后，与委托人签订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合同，

以约定资产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等事项。 

（三） 编制资产评估计划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具体情况，编制评估工作计划，包括确定评估业务实施主

要过程、时间进度、人员安排等。 

（四） 进行评估现场调查 

1. 指导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事方清查资产、准备涉及评估对象和

评估范围的详细资料； 

2. 根据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形，选择适当的方式，通过询问、函证、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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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盘、勘查、检查等方式进行调查，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对不宜进行逐项调查的，根据重要程度采用抽样等方式进行调查。 

3. 对被评估单位收益状况进行调查：评估专业人员主要通过收集、分析企

业历史经营情况和未来经营规划以及与管理层访谈对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调查。 

（五） 收集整理评估资料 

评估专业人员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资料，从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等相关当

事方获取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资料。 

评估专业人员对资产评估活动中使用的资料采取适合的方式进行核查验证，

核查验证的方式通常包括观察、询问、书面审查、 实地调查、查询、 函证、复

核等。 

（六） 评定估算形成结论 

1.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市场法、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评估方法； 

2. 根据所采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

形成合理评估结论。 

（七）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 

1. 评估专业人员在评定、估算后，形成初步评估结论，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编制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2.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初步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内部审

核； 

3. 在不影响对评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许可

的相关当事人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对沟通情况进行独立分析并决定是

否对资产评估报告进行调整； 

4.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完成以上评估程序后，向委托人出具并

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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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评估假设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所依据和使用的评估假设是资产评估工作的基本前提，

同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评估假设内容，以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 

（一） 基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内资产负债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资

产评估师根据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评估。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对资

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

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3.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 

资产持续使用假设是指资产评估时需根据被评估资产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

的方式、规模、频度、环境等情况继续使用，或者在有所改变的基础上使用，相

应确定评估方法、参数和依据。 

4.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的假设是指被评估单位将保持持续经营，并在经营方式上与现

时保持一致。 

（二） 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及其经营环境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

等宏观环境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变动； 

2. 除评估基准日政府已经颁布和已经颁布尚未实施的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

的法律、法规外，假设收益期内与被评估单位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发生重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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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经营所涉及的汇率、利率、税赋及通货膨

胀等因素的变化不对其收益期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4.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影响被评估单位经营的不可抗拒、不可预见事

件； 

5. 假设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在未来收益期持续经营并使用； 

6. 假设未来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与评估基准日在重大方

面保持一致，具有连续性和可比性； 

7. 假设未来收益期被评估单位经营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违法； 

8. 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者是负责的，且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责任，在未来

收益期内被评估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基于评估基准日状况，不发生影响

其经营变动的重大变更，管理团队稳定发展，管理制度不发生影响其经营的重大

变动； 

9. 假设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完整、可靠，不存在应提供

而未提供、评估专业人员已履行必要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其他可能影响评估结

论的瑕疵事项、或有事项等； 

10.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不发生对其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

抵押、担保等事项。 

（三） 特定假设 

1. 除评估基准日有确切证据表明期后生产能力将发生变动的固定资产投资

外，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不进行影响其经营的重大固定资产投资活动，企

业产品生产能力以评估基准日状况进行估算； 

2.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应纳税所得额的金额与利润总额基本一致，

不存在重大的永久性差异和时间性差异调整事项； 

3.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保持与历史年度相近的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

周转情况，不发生与历史年度出现重大差异的拖欠货款情况； 

4. 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经营现金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发生，不会

出现年度某一时点集中确认收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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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评估单位的取水许可证到期日为 2024 年 2 月 20 日，假设未来预测期取

水许可证到期后可以继续申请续期； 

6. 被评估单位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到期日为 2024 年 4 月 24 日，被评估单位已

成功申请续期，续期后到期日为 2028 年 4 月 20 日，假设未来预测期食品生产许

可证到期后可以继续申请续期； 

7. 实物工作量的价格预算标准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8. 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我们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评估

报告日后评估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我们不承担由于评估假设改变而推导出不同

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 评估结论 

（一）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本着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在经过实施必要的资产

评估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形成的评估结果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纳入

评估范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209.61 万元，评估值 12,567.84 万元，增值额为

3,358.23 万元，增值率为 36.46%；负债账面价值为 2,563.80 万元，评估值 2,778.79

万元，增值额为 214.99 万元；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 6,645.81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

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9,789.05 万元，增值额为 3,143.24 万元，

增值率为 47.30%。具体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1,697.92 1,761.98 64.06 3.77 

非流动资产 7,511.68 10,805.86 3,294.17 43.85 

其中：固定资产 3,117.72 6,115.22 2,997.50 96.14 

无形资产 4,384.30 4,680.97 296.67 6.77 

其他非流动资产 9.67 9.67   

资产总计 9,209.61 12,567.84 3,358.23 36.46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外文文化创意园 8 号楼 3 层（100044）                                      28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负债 195.52 410.51 214.99 109.96 

长期负债 2,368.27 2,368.27   

负债总计 2,563.80 2,778.79 214.99 8.39 

所有者权益 6,645.81 9,789.05 3,143.24 47.30 

（评估结论的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二） 收益法评估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企业资产经营情况及其提供的各项历史

财务资料，结合企业的现状，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企业所处的内外部

环境状况，分析相关经营风险，会同企业管理人员和财务、技术人员，在持续经

营和评估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合理预测未来年度的预测收益、折现率等指标，计算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956.72 万元。 

（三） 评估结果分析及最终评估结论 

1. 评估结果差异分析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果是 1,956.72 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

的评估结果 9,789.05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比收益法高 7,832.33 万元，差异

比例是 400.28%。 

采用两种评估方法得出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

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

变化而变化。 

（2）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的经营能

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

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 

由于两种评估方法价值标准、影响因素不同，从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下评估

结果的差异。 

2. 最终评估结论选取 

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所处行业为饮用水生产销售行业，目前盈

利能力稍差，基于当前状况，预测期无明确迹象可以改变其经营状况，故收益法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股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电话：（8610）52596085 传真：（8610）8801930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外文文化创意园 8 号楼 3 层（100044）                                      29 

不能体现出各项资产及负债的真实价值。 

综上，资产基础法更能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

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方大黄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

值为 6,645.81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9,789.05 万元，增值额为 3,143.24 万元，增值率为 47.30%。 

（四） 评估结论有效期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0 日止。除本报告已披露的特别事项，在评估基准日后、使用有效期以

内，当经济行为发生时，如企业发展环境未发生影响其经营状况较大变化的情形，

评估结论在使用有效期内有效。 

当评估结论依据的市场条件或资产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即使评估基准日至

经济行为发生日不到一年，评估报告的结论已经不能反映评估对象经济行为实现

日的价值，应按以下原则处理： 

1. 当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或资产使用状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根据原评估方

法对评估结论进行相应调整； 

2. 当评估结论依据的市场条件发生变化、且对资产评估结论产生明显影响

时，委托人应及时聘请有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 

3. 评估基准日后，资产状况、市场条件的变化，委托人在评估对象实际作

价时应给予充分考虑，进行相应调整。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特别事项是指在已确定评估结论的前提下，资产评估师揭示在评估过程中已

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果，但非资产评估师执业水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

项。我们特别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关注特别事项对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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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评估结论中，评估专业人员未能对各种设备在评估基准日时的技术参

数和性能做技术检测，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技术资料和运行记录是真实

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向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了解设备使用情况及实地勘察做

出的判断。评估专业人员未对各种建、构筑物的隐蔽工程及内部结构（非肉眼所

能观察的部分）做技术检测，在假定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工程资料是真实有效

的前提下，在未借助任何检测仪器的条件下，通过实地勘察做出的判断。 

2. 被评估单位提供给资产评估机构的盈利预测资料是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

的基础，资产评估师对被评估单位做出的盈利预测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分析和判

断，经过与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多次讨论，被评估单位进一步修正、完善后，资产

评估机构采信了被评估单位盈利预测的相关数据。资产评估机构对被评估单位未

来盈利预测数据的利用，并不是对被评估单位未来盈利能力的保证。 

3. 权属资料不全面或存在瑕疵的情形： 

（1）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所属房屋建筑物均未办理产权证：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建筑物名称 详细地址 结构 

建成 

年月 

建筑面积

m
2
     

账面价值 

原值 净值 

1 物流警卫室 贵州省镇宁县扁担乡凹子寨村 砖混 2015-03 86.18  231,786.41  149,739.13  

2 综合楼 贵州省镇宁县扁担乡凹子寨村 框架 2015-03 1,845.90  3,129,324.23  2,027,139.15  

3 员工宿舍 贵州省镇宁县扁担乡凹子寨村 框架 2015-03 1,652.90  2,459,492.62  1,732,764.07  

4 辅助车间 贵州省镇宁县扁担乡凹子寨村 框架 2015-03 720.00  934,358.73  602,588.64  

5 生产一车间 贵州省镇宁县扁担乡凹子寨村 钢结构 2015-03 15,326.00  16,055,213.46  10,328,863.82  

被评估单位已出具产权声明，上述房产均属于被评估单位所有，不存在产权

纠纷；房屋建筑物面积为根据竣工决算报告中数据填列，评估人员在未借助专业

测量设备前提下进行粗略核实，最终面积需以相关房产管理部门确认为准。 

（2）探矿权，勘查许可证证号：T5242016004053301；探矿权人：贵州方大黄

果树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勘查项目名称：贵州省镇宁县凹子寨矿泉水普查；图幅

号：G48E012015；勘查面积：3.69 平方公里；有效期限：自 2019 年 09 月 13 日至

2021 年 09 月 13 日；发证机关：贵州省自然资源厅。 

2021 年 12 月 10 日，被评估单位与安顺市自然资源局签订了《贵州省探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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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合同》，延续登记期限为 5 年，终止日期为 2026 年 09 月 13 日，延续后的探

矿权勘察范围为 2.45 平方公里。延续探矿权范围拐点坐标如下： 

 

被评估单位尚未取得新的探矿权证书，本次评估是建立在探矿权权属无争议

的情况下进行的，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4. 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本次评估无评估程序受到限制的情形。 

5. 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本次评估无评估资料不完整的情形。 

6. 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本次评估未了解到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存在的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 

7. 担保、租赁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

象的关系： 

固定资产-房屋建构筑物存在如下事项： 

（1）洁净房，该资产账面原值为 570,000.00 元，为首次与施工方结算金额，

根据施工合同约定，合同价格为 950,000.00 元，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尚

未与施工单位就与剩余款项达成约定，本次评估对洁净间以完整口径进行评估，

将剩余 380,000.00 元工程款作为暂估工程款在应付账款中评估。 

（2）污水处理系统，该资产账面原值为 566,118.45 元，为首次与施工方结算

金额，根据《方大特钢技改工程决算会审表》，审定决算金额为 1,183,10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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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尚未与施工单位就与剩余款项达成约定，本次评估

对污水处理系统以完整口径进行评估，将剩余 600,000.00 元工程款作为暂估工程

款在应付账款中评估。 

（3）绿化工程，该资产账面原值为 1,049,526.21 元，为首次与施工方结算金

额，根据《方大特钢技改工程决算会审表》，审定决算金额为 2,219,422.00 元，截

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尚未与施工单位就与剩余款项达成约定，本次评估对

绿化工程以完整口径进行评估，将剩余 1,169,895.79 元工程款作为暂估工程款在应

付账款中评估。 

上述款项是否支付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8.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项： 

无。 

9. 报告中的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

原则确定的市场价值，未考虑该等资产进行产权登记或权属变更过程中应承担的

相关费用和税项，也未对资产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 

10. 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和基准日下，根据公开市

场的原则确定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诉讼赔偿

等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11.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所提供的资料基础上得出的，其真

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负责。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

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评估结果承担法律责任。 

12. 本次评估未考虑控股权及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或折价。 

13. 本次评估未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14. 评估结论在评估假设前提条件下成立，并限于此次评估目的使用。当被

评估单位生产经营依赖的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评估专业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

提条件和评估依据出现重大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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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1. 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只能由评估报告

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2.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 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

师不承担责任。 

3.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

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4.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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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签字盖章页丨此页无正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中国·北京 

资产评估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 二〇二三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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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一、 被评估单位年度审计报告 

二、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三、 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四、 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承诺函 

五、 签名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六、 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明文件 

七、 资产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八、 负责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资格证明文件 

九、 评估结果明细表 

 

 

 

 

 

 

 

 




